寄存遺體申請及業者聯保切結書
	遺體姓名
	
	性別
	
	年齡
	

	死亡(發現)時間
	
	□依死亡證明書註記

	死亡(發現)地點
	
	


進館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 

1. 殯葬管理條例第2條第3款規定，殯儀館係供屍體處理及舉行殮、殯、祭、奠儀式之設施，尚未亡故者自不得運送到館。為避免殯儀館屍存放尚未亡故者而產生爭議，對所屬或轄內殯儀館應加強督導管理，對運送到館之屍體應檢附醫師死亡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2. 刑法第293條（無義務者之遺棄罪）遺棄無自救力之人者，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；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;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3. 刑法第294條（違背義務之遺棄罪）對於無自救力之人，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、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，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、養育或保護者，處六個月以上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;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
上列遺體係本人之＿＿＿＿＿＿，茲切結該遺體確實已經死亡，因醫院（衛生所）暫時未能出具證明，現將遺體暫時寄存於貴所殯儀館，並於二日內補送醫療機構開具之死亡診斷書；本人明白上列各項法令規定，並保證遵守貴所各項管理規章及負起遺體處理之一切責任。
亡者是□否□具有符合優惠減免費用規定之資格
此致    彰化縣芳苑鄉公所
	立切結書人
	
	身分證號碼
	

	聯絡電話
	

	住   　址
	

	業者名稱
	
	姓名
	
	電話
	

	備註
	□使用屍袋
	□


◎請確認亡者身上有無貴重物品及現金，經離開現場本館不負財物的遺失賠償責任
簽名處：
